省水標章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之一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前已取得省水標章使用許可者，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省水標章使用許可展延申請時，仍得檢附原申請許可所檢具之電磁相容性檢測報告，不受一百十二年七月七日修正發布之附件有關產品具電子控制式裝置者，須符合國家標準CNS13783-1及CNS13783-2電磁相容性之品質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七日修正發布之附件有關具電子控制式裝置者，須符合國家標準CNS13783-1及CNS13783-2電磁相容性之品質規定，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